附件3

青岛市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
“一件事”办事指南

1、 事项名称
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一件事”
2、 服务事项
1.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
2.抵押权注销登记
3.抵押权首次登记
4.企业营业执照信息核验
5.代理人个人身份信息核验
6.贷款审批
7.不动产交易纳税申报
3、 服务对象
购置不动产的企业
4、 办理条件
1.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
已经登记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权属发生转移的，当事人可申请转移登记。
2.抵押权注销登记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持不动产登记证明、抵押权消灭的材料等必要材料，申请抵押权注销登记：（1）主债权消灭；（2）抵押权已经实现；（3）抵押权人放弃抵押权；（4）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抵押权消灭的其他情形。
3.抵押权首次登记
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为保障其债权的实现，依法以不动产设定抵押的，可以由当事人持不动产权属证书、抵押合同与主债权合同等必要材料，共同申请办理抵押登记。
4.企业营业执照信息核验
企业营业执照信息核验。
5.代理人个人身份信息核验
代理人个人身份信息核验。
6.贷款审批
符合金融机构贷款受理、审核、审批条件。
7.不动产交易纳税申报
纳税人按规定完成不动产交易相关税费申报缴纳。
5、 办理方式/渠道
1. 线上办理。申请人登录山东政务服务网、青岛政务服务网、“爱山东”APP“高效办成一件事”专区“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一件事’”模块，选择所需办理业务，根据系统提示填报信息。
2. 线下办理。申请人携带办理所需材料到各级政务服务中心或不动产登记大厅办理。
6、 材料清单
	序号
	申请材料
	需求部门
	提交方式
	材料必要性
	纸质材料份数
	备注

	1
	青岛市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一件事”申请表
	自然资源部门、税务部门
	通过系统自动生成的，申请人免提交
	必要
	0
	

	2
	申请人身份证明、代理人的身份证明
	自然资源部门、税务部门
	通过系统共享获取的，申请人免提交
	必要
	0
	电子营业执照、电子身份证通过系统共享

	3
	不动产权证书
	自然资源部门、税务部门
	通过系统查询获取的，申请人免提交
	必要
	0
	产权证书电子证照通过系统共享

	4
	不动产交易合同
	自然资源部门、税务部门
	通过线上签署或申请人自备
	必要
	线上签署的为0；自备的为1
	申请人无法提供电子合同的可将真实有效的纸质合同拍照或者扫描后在线提交，并将原件邮寄或送达不动产登记机构，不动产登记机构核验一致后作为登记申请材料。

	5
	不动产登记证明
	自然资源部门
	通过系统查询获取的，申请人免提交
	必要
	0
	申请抵押权注销登记时需提供

	6
	主债权合同及抵押合同
	自然资源部门
	通过系统集成抵押登记申请书的，申请人免提交
	必要
	0
	申请抵押权首次登记时需提供

	7
	支付不动产权属转移全部相关价款的增值税发票
	税务部门
	（1）纳税人通过线下“一窗办理”渠道办理的：①优先通过系统查询获取；②系统无法查询的，由申请人提供。
（2）纳税人通过线上“一网通办”渠道办理的：①2016年5月1日之前取得的发票，需申请人提供；②系统查询获取。
	必要
	0
	税务部门查询发票信息

	8
	适用相关税种差额征收或据实征收方式的需提供房屋原值、允许扣除税金及合理费用的凭证及资料；符合其他减免税条件的，应按规定附送有关资料或将资料留存备查。
	税务部门
	申请人自备
	必要
	1
	如有特殊情形，应当提供税务部门依法依规要求的办理资料


7、 办理时限
完税后即时办结。（税务部门完成申报受理及审核、申请人完成税款缴纳、银行业金融机构根据企业需求进行放款、水电气暖公司自行完成过户等均不纳入办理时限。）
8、 收费依据
不动产登记费：《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不动产登记收费标准等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价格规〔2016〕2559号)
1. 住宅类：80元/件，非住宅类：550元/件；
2. 申请权利人承诺属于小微企业的，免征不动产登记费。
9、 结果送达
1.窗口出件。当地政务服务场所或不动产登记大厅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一件事”服务专窗。
2.在线获取。线上通过山东政务服务网、青岛政务服务网、“爱山东”APP下载电子证照。
3.邮寄送达。根据邮寄申请，将不动产权属证书邮寄送达申请人。
10、 咨询方式
1.电话咨询。不动产登记咨询服务热线：（0532）82660001。
2.网站咨询。线上政务服务网站咨询模块。
3.现场咨询。当地政务服务中心或不动产登记大厅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一件事”服务专窗。
11、 窗口工作时间
市本级：工作日上午9:00-12:00，下午13:30-17:00（工作日提供午间延时服务）；周六、日9:00-12:00，13:30-17:00（法定节假日除外）
市南区、市北区、李沧区：工作日上午9:00-12:00，下午13:30-17:00（工作日提供午间延时服务）
崂山区：工作日上午9:00-12:00，下午13:30-17:00（工作日提供午间延时服务）；周六、日9:00-12:00（法定节假日除外）
西海岸新区：工作日上午9:00-11:40，下午13:30-17:00（工作日提供午间延时服务）；周六、日提供延时服务（法定节假日除外）
城阳区：工作日上午9:00-12:00，下午13:30-17:00（工作日提供午间延时服务）；周六、日提供延时服务（法定节假日除外）
即墨区：工作日上午8:30-11:40，下午13:30-17:00（工作日提供午间延时服务）；周六、日提供预约服务（法定节假日除外）
胶州市：5月1日至9月30日：工作日上午8:30-12:00，下午:13:30-17:30（工作日提供午间延时服务）；10月1日至4月30日：工作日上午8:30-12:00，下午13:30-17:00（工作日提供午间延时服务）
平度市：工作日上午8：30-12：00，下午春夏14:00-17:30，秋冬13:30-17:00（工作日提供午间延时服务）；周六、周日及法定节假日提供预约服务
莱西市：5月1日至9月30日：工作日上午8:30-12:00，下午14:00-17:30（工作日提供午间延时服务）；10月1日至4月30日：工作日上午8:30-12:00，下午13:30-17:00（工作日提供午间延时服务）；周六、日提供延时服务（法定节假日除外）
12、 监督电话
[bookmark: _GoBack]0532-12345或0532-82660001。
